西岗区财政局法制审核人员
定期学习培训制度
第一条  为提高法制审核人员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确保法律法规规章正确实施，根据财政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我局从事行政检查、行政处罚、其他行政权力等行政行为的各类法制审核人员。
第三条  法制审核人员学习培训由所属单位法制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作为落实法制审核人员培训学习制度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本单位法制审核人员培训学习组织实施工作，并对法制审核人员学习培训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  法制工作机构制定年度学习培训计划，明确培训的时间、内容、方式。
第五条  法制审核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所在单位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经过区司法行政部门认定；
（二）属于行政执法单位编制内在编在岗人员；
（三）熟悉本单位业务，具备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应当掌握的法律常识和专业知识；
（四）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五）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本单位系统内部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学习培训遵循的原则：
（一）突出重点，服务执法的原则。自觉学习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熟练掌握法制审核岗位必备的法律常识和专业知识，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 
（二）注重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法制审核人员学习培训应当与行政执法工作相结合，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实际，通过以案释法等方法提升学习效果，不断提高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
（三）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根据年度培训计划和工作要点，实施精准化培训，分步实施。鼓励、支持法制审核人员参加自学考试、函授等多层次的法律在职学习；
（四）求实创新，与时俱进的原则。本系统、本单位行政执法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颁布修订后，法制审核人员应当在一个月内组织学习和宣传；新调入的法制审核人员应当参加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后从事法制审核工作。
第七条  学习培训分为日常学习与集中培训两部分，采取自学、专题讲座、案例教学、交流研讨、座谈调研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法制教育培训工作效率。
第八条  日常学习应当根据岗位要求所具备的综合素质、业务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主要包括：
（一）参加本单位组织的法治专题讲座；
（二）采取“互联网+培训”模式，依托学习强国网络教育培训系统和大连市干部在线学习平台进行法治学习；
（三）围绕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涉及管理相对人切身利益的行政行为，就依据适用、执法程序、调查取证、文书制作、案卷规范等实践技能进行学习；
（四）本单位确定的其他学习培训内容。
第九条  集中培训的内容涵盖政治理论、相关法律知识、法治业务、更新知识等，主要包括：
（一）参加各类行政执法业务培训班；
（二）本系统上级部门组织的法治培训；
（三）本单位根据工作需要举办法制审核人员业务知识培训；
（四）根据工作安排赴先进地区对标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法制审核工作先进经验。
第十条  建立法制审核人员学习培训档案制度。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学习培训情况的登记、整理、归档、统计工作，如实记载法制审核人员参加学习培训的情况。
第十一条  法制工作机构要建立学习培训质量评估制度，认真做好培训小结，分析法制审核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自觉接受区司法局强化对本单位法制审核人员学习培训制度建立落实情况的监督考评，考评情况纳入本单位实绩考核。
第十三条  本单位依照本制度建立本单位法制审核人员培训考核制度。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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